新兴县预制菜产业人才培养申报材料清单及样式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电话： 
	阶段
	序号
	材料名称

	备案阶段
	1
	《新兴县预制菜产业人才培养备案书》。（收原件）

	
	2
	【师承模式类】师承协议、徒弟名册表、活动估算表等；
【校企合作类】校企合作协议、培养人才名册表、活动估算表等；
【特色培训班】实施方案、活动通知、名册表、活动预算表等。

	
	3
	申报单位法人身份证。（收复印件）

	
	4
	受理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（收复印件）

	奖补阶段
	5
	《新兴县预制菜产业人才培养资金申请书》。（收原件）

	
	6
	所在企业开户行银行卡（需注明开户行支行名称、账号及开户人姓名）。（收复印件）

	
	7
	1.培训台账资料：包括但不限于培训名册、上课签到表、上课照片、不少于2分钟的上课前、中、后视频等，如企业采用“线上+线下”实施培训活动，线上培训平台需具有签到、学习记录、学时证明等功能。

2.培训活动总结报告。（收复印件）

	
	8
	受理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（收复印件）


新兴县预制菜产业人才培养

备案书

申报单位或领办企业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申报联系人及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填报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中共新兴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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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

二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三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单位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
年    月    日

二、基本信息

	单位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
	单位地址
	

	申报联系人
	
	移动电话
	

	
	
	固定电话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类    型
	

	培养人数（人）
	

	估算费用（元）
	

	申请扶持经费（元）
	

	情 况 简 介

	

	

	县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经办人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月   日

	备　注
	


新兴县预制菜产业人才培养

资金申请书
申报单位或领办企业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申报联系人及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填报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中共新兴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

目  录
一、承诺书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
二、基本信息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
三、相关附件材料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
一、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

二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三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单位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
年    月    日

二、基本信息

	单位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
	单位地址
	

	申报联系人
	
	移动电话
	

	
	
	固定电话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类型
	

	培养人数（人）
	

	实际支出（元）
	

	申请扶持经费（元）
	

	情 况 简 介

	

	

	县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经办人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月   日

	备　注
	


